中共延庆县委组织部文件

 延组发[2005] 17号

                        ★ 

关于实行发展党员公示制和预审制的

实施意见

各工委,各基层党委：
为全面提高我县党员队伍素质，不断增强发展党员工作的透明度，严把党员发展“入口关”，确保党员发展质量，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试行）等有关文件精神，县委决定在全县推行发展党员工作公示制和预审制。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公示要求

公示工作由基层党委领导,发展对象(预备党员)所在党支部具体组织操作。

1、公示对象：拟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的发展对象；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预备党员。
2、公示内容：公示对象的基本情况（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业），奖惩情况）；公示对象政审考察情况；接受党的知识培训情况；培养联系人；党组织的培养考察过程；

3、公示程序：对拟吸收为预备党员的发展对象，应在党小组讨论推荐、支委会研究确定为发展对象并经过政审考察之后进行公示，公示结束后，党支部填写《公示结果登记表》，与其他材料一并报党委预审，经预审，党委原则同意后，才能召开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党员大会；对拟转为正式党员的预备党员，在预备期考察结束之后、讨论预备党员转正党员大会召开之前进行公示。
4、公示范围和形式：应在公示对象所在单位醒目位置进行公示。可采取张榜公告、登板报等有利于群众了解和参与的形式，公示时应设立公示监督电话或监督信箱，并确定专人负责接待来电、来信、来访。
5、公示期限：一般为5-7天，公示期间接到群众反映意见较大的，可适当延长时间。
6、公示意见处理：对接到群众的反映意见，基层党委和发展对象（预备党员）所在党支部要及时调查核实，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客观公正的处理意见。所反映的情况属实，不符合党员条件或违反有关程序的，要暂缓发展、转正或不予发展、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反映情况失实的，要向党员、群众作出解释，按程序继续进行；对有争议的，要慎重处理，基层党支部要请示党委后作出决定。要将调查核实情况和处理结果如实向支部党员大会和一定范围内的群众通报。基层党委接到反映，可责成发展对象（预备党员）所在党支部调查处理，并将情况报党委备案。对群众反映、争议意见较大的，基层党委要直接调查解决，作出决定。 

二、预审要求：

 预审工作由基层党委具体操作，对基层党支部所上报关于发展对象（预备党员）情况及相关内容进行审查。
1、预审时间：各基层党支部在召开支部党员大会讨论接收预备党员；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之前。

2、预审材料：发展对象的入党申请书、教育考察材料、“推优”材料、政审情况、培训考试成绩表、公示结果登记表以及拟召开的发展会的议程等相关材料。

3、基层党委审查内容：一是入党对象是否符合党员条件；二是公示情况（群众反映情况）；三是发展材料是否齐全；四是发展准备程序是否符合要求。

4、预审结果处理：对预审合格的，及时通知有关支部讨论吸收或按期转正；对预审不合格的，则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纠正：程序不规范、材料不齐全的，责令支部限期改正；发展对象暂不具备入党条件的，通知其所在支部，由支部书记负责找发展对象（预备党员）谈话，指明努力方向，推迟发展或延长预备期。 

三、加强领导 明确责任 切实抓好组织落实

推行发展党员公示制和预审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基层党委要从“从严治党”、建设高素质党员队伍、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要精心组织，切实加强领导；要建立健全发展党员工作责任制，建立发展党员责任追究制度。在具体操作上，要注意把握好几个方面的关系：

1、正确处理好监督公示对象与监督基层党组织工作的关系。要把监督公示对象是否符合党员条件与监督基层党组织是否按照规定开展发展党员工作结合起来，既公示要发展的对象,又公示党组织的工作程序。要做到，通过公示既有效地保证发展党员质量，也有效地减少党组织发展党员工作中的失误，制止不正之风。

2、正确处理好履行发展党员工作程序与实行公示强化群众监督的关系。发展党员工作程序是党内法规的规定程序，必须按照《党章》等文件的规定认真执行，实行公示制度是完善发展党员程序的一种探索，是对组织考察和党内外监督的有效补充，要把公示监督作为发展党员工作程序中的一个新的重要环节，但又要注意防止以公示取代或忽略发展工作其他程序，党员发展的最终表决要严格按程序进行。

3、正确处理好尊重群众意见与对公示对象负责的关系。各基层党委、党支部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负责地查清群众反映的问题。要本着对党负责、对群众负责、对公示对象负责的精神，对公示对象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要严格工作纪律，切实保护党员群众的合法权益，任何人不得私自扣压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得隐瞒事实、弄虚作假。对违反工作纪律的，要视情节轻重予以严肃处理。

各基层党委要严格制度，严肃纪律，认真组织抓好党员发展工作，确保党员发展质量。县委组织部将对各基层党委发展党员工作情况进行检查。

附：发展党员公示公告（样式）、预备党员转正公示公告（样式）、公示结果登记表。

                            中共延庆县委组织部

                              2005年3月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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